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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公告

訂

—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115年 1月 8日

發文字號 :光鄉民字第l1500005“號

附件 :

主旨 :公告本鄉第四公墓納骨塔 l15年度農曆春節連假開放時間及

暫停辦理各項業務事宜。

依據 :勞動基準法第打條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布中華民國l15

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辦理 。

公告事項 :

。 、l15年農曆春節連假期間為l15年2月 15日 至2月 22日 止 ,本所

納骨塔開放與休塔期間如下 :

(一 )開放期間 :l15年 2月 1碎 日、2月 15日 上午8時至下午3時30

分 ,僅開放民眾祭祀 。

(二)休塔期間 :l15年 2月 1客 日(除夕)至 2月 22日 (農曆初六)。
二 、l15年農曆春節連假期間暫停辦理各項業務 ,如欲辦理申請

選位 、晉塔 、遷出、起守ㄕ出及埋葬等業務 ,請於 l15年2月 13日

以前或2月 必 日以後至本所民政課辦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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